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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詹雅霖
電話：03-3322101#7471
電子信箱：a0835049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1300807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年志願服務紀錄冊辦理情形表、桃園市教育類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表 

(376735100E_1130080744_ATTACH1.docx、376735100E_1130080744_ATTACH2.
doc)

主旨：有關本局進行志願服務紀錄冊查核及志願服務紀錄冊、榮

譽卡申請方式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志願服務紀錄冊登錄原則及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

管理辦法辦理。

二、本案113年度志願服務紀錄冊查核，請貴校於113年9月20日

(星期五)前填寫「113年志願服務紀錄冊辦理情形表」，並

將Word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a08350499@ms.tyc.edu.tw；

主旨：學校名稱-113年志願服務紀錄冊辦理情形表。

三、有關本局志願服務紀錄冊及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注意事項

說明如下：

(一)本局志願服務紀錄冊：

１、因各校承辦志願服務業務之同仁多有更替，為使志願

服 務紀錄冊核發更加順遂，請依據本市教育類志願服

務紀 錄冊申請表(如附件)進行申請，亦可逕至本局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30005807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8/22 07:4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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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(https://www.tyc.edu.tw/Default.aspx）便民服

務/檔案下載/公務檔案下載；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之

相關資料備齊後，請寄(送)至本局辦理。

２、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，志工1吋照片須檢附2張(背面

註 明編號及姓名)，1張請自行黏貼於申請表上，1張

另放 置袋中，俾利本局製作時黏貼於紀錄冊上。

３、申請教育局教育類志願服務紀錄冊須檢附基礎及特殊

教 育訓練證書，其中特殊教育訓練若為實體課程須為

本府 教育局委託辦理之教育類或交通導護類，其餘類

別非本府教育局委辦之特殊訓練證書，未符申請資

格，僅基礎 訓練可採納認定，報名研習及申請志願服

務紀錄冊時請 特別注意。

４、紀錄冊申請表之承辦人及負責人核章欄位皆須核章，

負 責人為機關首長。

(二)志願服務榮譽卡：

１、本市志願服務榮譽卡為線上申請，由本府社會局線上

審 核通過後，自由下載使用。

２、線上申請請至桃園市志願服務整合資訊平台登入辦

理， 系統操作方式請參考「資源補給站/系統操作教

學」專 區。

３、如有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相關問題，請洽本府社會

局， 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6310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、桃園市立圖書館、平鎮區樂齡學習
優質中心（社團法人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會）、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（桃園市樂
活領航教育學會）、新屋區樂齡學習中心（桃園市樂齡發展協會）

副本：77


